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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258 号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2018年 10月 31日披露了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以下

简称“三季报”）。三季报显示，截至披露日，你公司已确认大股东西

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对你公司的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共计 3笔，金额合计为 3,960万元。2018年 11月 7日，

我部对你公司发出三季报问询函并就前述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措施

等进行问询。我部于 2018年 12月 20日收到你公司对三季报问询函

的回复，其中你公司关于前述资金占用解决措施的回复内容如下： 

“目前天易隆兴方面达成初步意向，四川三洲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洲实业”）以其自有的坐落于成都市锦江区武成大街 1号

2层、建筑面积 2801.41平方米的商业用房转让给上市公司，由天易

隆兴支付房产买卖价款。截至目前，公司已邀请专业资产评估机构一

起到房产所在地进行现场的初步调研和考察，该房产虽位于成都市中

心地段，但本次转让的商铺位于 2层，评估师结合周边情况初步估价

为 15,000 元 /㎡，而资产转让方坚持认为该房产价值应在

20,000~30,000元/㎡，公司与转让方、天易隆兴就房产作价始终未能

达成一致；目前该房产已分别出租给三个主体，分别是餐饮、证券公

司和药房，经三洲实业介绍，整层年租金收入约为 200万元，但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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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未提供房租合同，对房租价格、剩余租赁期限等具体信息未能得

到确认；三洲实业提供的房屋产权证显示该房屋所有人为三洲实业，

三洲实业提供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信息显示该房产已于

2018年 5月 7日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并于

2018年 9月 20日被查封登记，限制登记单位为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限制期限为 2018年 9月 20日至 2021年 9月 19日；公司认

为该房产目前的状态无法顺利完成过户。 

综上所述，从目前情况来看，公司认为天易隆兴提出的上述解决

方案在一个月内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公司将视天易隆兴还款进度以及

诉讼解决的进展情况，择时起诉天易隆兴及有关责任人。” 

根据你公司的回函，请你公司： 

1.若你公司认为已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条和第 13.3.2

条需对公司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请及时向我部提交《股票

上市规则》第 13.3.4条规定的董事会意见。 

2.说明三洲实业与天易隆兴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否，说明

在上述用于解决资金占用的商业用房尚未过户至天易隆兴的情形下，

三洲实业以该自有商业用房代天易隆兴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原因及

商业合理性。 

请你公司在 2019年 1月 2日前向我部提交相关书面说明。 

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

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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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8年 12月 27日 

 

 

 

 

 

 

 

 

 

 

 

 

 

 


